钦州市行政审批局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按照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2〕1号）的部署，市行政审批局认真组织进行了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。
一、基本情况
我局为全额供给的行政单位，有1个直属事业单位，1个代市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。人员编制数98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8人，非参公事业编制48人，机关后勤服务聘用人员控制数2人。截至2021年12月底，编制内在职实有人员82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6人，非参公事业编制41人，机关后勤服务聘用人员控制数1人。钦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后勤服务控制数20人。截至2021年12月底，实有聘用人员19人。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
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1.收入预算。2021年预算收入2194.98万元，均系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。
2.支出预算。2021年预算支出2194.98万元，其中；基本支出1353.68万元，项目支出841.3万元。 
（二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个性指标：2021年，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对市行政审批局绩效考核工作有：政务服务指数、企业开办、招标投标、政务环境、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指标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、脱贫攻坚工作、政务公开工作。
预决算公开：2021年，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我局在政府网站上进行了预算、决算公开。
资产管理：我们进一步加强资产的管理，明确了具体责任人，完善了固定资产档案，严格报批、销审等手续，做好资产登记工作，单位无任何资产流失现象。
三公经费控制情况：我局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，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具体情况如下：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1.14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为0.52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.62万元，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
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：我局已制定了《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标准化制度》系列内部制度。
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：2021年，我局各项业务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局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逐年下降。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严格专款专用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：严格落实《预算法》及钦州市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行政审批工作的发展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调整了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部署，党组成员及各科室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着力“马上就办”，建设承诺审批“高速路”。推广“免证即办”，将商事登记许可改为确认制、企业住所证明改为书面承诺、项目“先批后建”改为“先建后验”，8类“水电气”外线工程报装实行“免审批”。推行“一表即申”，526个“一件事”套餐开创承诺审批“联办”模式，药品经营许可等12个领域实行“承诺即换证”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实行“先证后核”。强化“审管互动”，建成钦州市行政审批与监管信息系统，343个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审批与监管双推送。
着力“就近能办”，推动跨区域办事“免跑即申”。建立平台数据链，与广东、福建、湖南和山东等18省的50多个市县建立“跨省通办”合作，推行“跨省通办”事项692项、“全区通办”事项781项，率先推出“我要开公司”等35项“跨省通办＋套餐服务”，52项“跨省通办+承诺审批”，实行异地事“全网互通”。建立业务协同链，在政务服务大厅、车站、社区、工业园等设置了43个自助便民服务点和17个“异地办”通办专窗，率先在工行、农行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银行网点推行“跨省通办+金融服务”，实行异地事“多点通办”。全市办理“全区通办”10.5万件、“跨省通办”4.1万件、“跨省套餐”2000多件、“跨省通办+承诺审批”200多件。
着力“一机通办”，推动政务服务自助化智慧化。建成钦州市政务服务24小时自助办理大厅，配置23台自助服务终端，1731个政务服务事项通过AI智能文件柜自动收件、自助领证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。全区第一个升级“警e邮”自助终端，增加企业综合服务“一网通办”和“跨省通办”模块，通过“刷证+刷脸”的“人机互动”模式，34个公安事项、13个企业开办事项以及福建、海南等8省市跨省事项自助办。 
着力“一次办好”，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。打造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精品套餐和精品“一窗”，全市编制精品套餐38个，实行办事指引“一码告知”、事项申报“一表申请”、多个业务“同步发证”。推行新生儿“出生即入户”，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、预防接种证、户籍、社保、医保等6个部门手续整合为“一件事”，在市妇幼保健院设立爱婴服务综合窗口（新生儿“出生即入户”专窗），1个工作日内完成新生儿入户。
降低市场准入门槛。推动钦州市企业综合服务“一网通办”系统与不动产、各商业银行等系统联通，大力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，“一个平台、一次登录、一次受理、一窗进出、一套材料”推动企业开办2个环节、7个事项、1个工作日内完成“开办即开户”。在市主城区和6个工业园区内，实行企业住所登记承诺制改革，上线智能审批系统，以书面承诺书可替代住所证明，无需人工干预，实现“秒批秒办”。全区率先简化跨市变更住所登记，实行北钦防三地企业迁移调档和变更登记合并办理，实现一个专窗、一套材料、最快1天、一次办结。全市新设立企业17732户，同比增长179%。 
增添宜商宜业便利。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取消审批10项、审批改备案6项、告知承诺14项、优化审批服务77项。在药品零售、交通运输等12个行业推行“一业一证”改革，将行业准入的多个许可证整合为“一张许可证”，企业凭借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即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实现“一证准营”。
深化惠企利企政策。为新开办企业提供一套4枚电子印章“免费送”（单位公章、法人名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）和一套5枚实体公章（单位公章、法人名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）“免费刻”、营业执照“免费寄”服务，保持企业开办“零成本”。全年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电子印章5.8万枚和8.1万枚实体公章，节约成本420万元。
公共资源交易实现从传统交易方式向全面线上交易转变。率先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模式，与南宁、北海、防城港、贺州等地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合作，完成了全区首个跨市和北部湾三市联合远程异地评标项目，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。率先部署智能设备总控平台，与交易平台互联互动，实行智能化管控、运维以及可视化交易。推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、监理、检测项目及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等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，全年电子化招投标交易项目122个，节约金额1700万元。完成数字证书（CA）互认升级，免费帮助企业和群众办理CA锁129把，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10万元。推行电子保函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的应用，将投标保证金退还时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以内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从预算实施情况分析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做少项目经费支出，需要调整经费来开展项目。针对该情况，以后将加强预算的编审，提高编制水平。
五、有关建议
请财政局根据市行政审批工作发展的要求和实际情况，加大专项经费的指标下达力度，保证机关正常运转。

钦州市行政审批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15日
